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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-2021 年度神农中华农业科技
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  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是经原农业部、科技部批准设立的面向全国

农业行业唯一综合性农业科技奖，是原农业部科技进步奖的继承和延

伸，是农业农村部常设表彰项目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

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„2017‟55 号）精神，按照

《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奖励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启动 2020-2021

年度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推荐和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奖励重点 

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精神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

化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中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

聚焦主导产业、兼顾特色产业，突出产学研用结合, 强化支撑引领作

用。科学研究类成果奖重点奖励在原始创新、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再

创新中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、产生重大效益的科技成果。优秀创新团

队类成果奖重点奖励在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发展和创新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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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重大科研成就、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效益显著的杰出科学研究群体。

科学普及类成果奖重点奖励在促进农业农村科技进步与发展中取得

重大社会效益、引导作用的创新性科普作品。 

二、成果内容要求 

推荐的成果应对促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、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有

重要科技支撑作用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，同时符合《神农中华农

业科技奖奖励办法》的规定和本通知要求。 

（一）科学研究类成果，应为绿色增产、资源节约、生态环保、

质量安全等领域的新品种、关键技术和现代装备，具有创新性、先进

性，对制约产业发展重大关键科技问题有突破；要求整体技术推广应

用至少满 2 年，即成果完成时间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。 

  （二）优秀创新团队。应为学风作风优良、创新能力强、业绩贡

献重大、团队效应突出、引领作用显著，在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

系发展与创新中表现杰出的科学研究群体；要求在近 5 年内取得过重

大科研成就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效益显著。 

  （三）科学普及类成果。应为正式出版发行、“三农”领域科普

图书或电子出版物等；要求作品出版发行至少满 2 年，即 2018 年 12

月 31 日前出版发行的作品。 

（四）所有成果不得含有获得过国家科技奖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

奖的技术内容。 

（五）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推荐成果（包括科学研究类

成果、优秀创新团队类成果和科学普及类成果）的完成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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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所有成果完成单位必须是独立法人单位，每项成果只能通

过一个推荐单位推荐。 

  三、成果申报与推荐 

（一）成果推荐单位 

  中华农业科技奖实行归口单位推荐，我校可直接向中华农业科技

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奖励办）推荐成果。 

（二）申报与公示 

  1.有意向申报中华农业科技奖的项目请填写《2020-2021 年度神

农中华农业科技奖意向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与 10 月 15 日前发送至

学校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处邮箱（chengguochu@nwafu.edu.cn），经

审核后，学校分配用户名和密码，进行系统申报。 

  2.推荐成果的公示。各推荐单位应通过网络或书面形式对拟推荐

成果进行公示，同时，成果前 3 完成人所在单位应通过网络或书面形

式对拟推荐成果进行同步公示，公示时间均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成果

经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再次公示无异议方可推荐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  （一）科研类和科普类成果的推荐 

  1.成果材料填报。有意向申报的项目登录中国农学会官网

（http://www.caass.org.cn），点击主页下面“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”

专栏，进入“奖励工作平台” （推荐单位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），按

照《平台操作指南》（申报用户）填写推荐书中相关内容。科学研究

类成果应选择申报奖项等级（一等奖、二等奖及以上、所有等级奖 3

mailto:chengguochu@nwaf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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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选项），申报“一等奖”的项目只能参评一等奖；申报“二等奖及

以上”的项目，可参评一等奖、二等奖；申报“所有等级奖”的项目，

可参加各等级奖项评选。有关证明材料以原件扫描形成 jpg 格式文件

上传至奖励工作平台，单个文件的大小不超过 3M，文件总数不得超

过 54 个。填写完毕提交学校审核。 

  2.材料要求。我校完成推荐提交后，推荐项目方可通过申报平台，

打印带有水印的《2020-2021 年度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推荐书》和《成

果摘要表》纸质版（无水印者均视为无效资料），纸质版推荐书及其

附件材料装订成册（装订顺序为推荐书、附件目录并编有页码、附件），

一式 2 份（推荐书附件材料签章的原件至少 1 份，否则视为不合格）；

成果摘要表一式 3 份。同时报送所有申报材料的电子版（光盘），其

中《推荐书》和《成果摘要表》以 pdf 格式，附件材料以 jpg 格式（必

须与上传附件一致）。 

  （二）优秀创新团队类成果的推荐 

  请登录中国农学会官网（ http://www.caass.org.cn ），下载

《2020-2021 年度中华农业科技奖优秀创新团队类成果推荐书》。按照

推荐书的格式和要求填写、打印、盖章。 

推荐书主件、附件材料装订成册（装订顺序为推荐书、附件目录

并编有页码、附件），原件 1 份；成果摘要表原件一式 2 份。同时报

送所有材料的电子版（光盘），其中推荐书主件以 word 格式，附件材

料以 jpg 格式（必须与纸质版附件一致）。 

  （三）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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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推荐工作手册下载。请推荐项目相关人员登录中国农学会官网

（http://www.caass.org.cn），下载《2020-2021 年度中华农业科技奖推

荐工作手册》，内含推荐书及其填写要求。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推荐

书，确保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。网络申报过程中

如遇技术问题，请联系：400-808-6870。 

  2.推荐起止时间。“中华农业科技奖网络申报与评审工作平台”将

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 9 时开通，12 月 31 日 17 时关闭。请项目组于

2020 年 12 月 25 日，将预览版打印后送学校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

处（交流中心 D504），进行形式审查。 

  3.推荐材料报送。纸质材料和电子版材料信息必须一致。申报材

料要求不涉密，如果涉密请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
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有关规定审核把关，妥善做好保密技术处理，

并附说明。推荐函（附项目汇总表）、《推荐书》及其附件材料、《成

果摘要表》的纸质版材料和光盘，请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前报送至学

校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处（交流中心 D504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（一）中国农学会人才评价处：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2 号 710 室 

电话：010-59194211，59194210，59194266 

传真：010-59194211 

邮箱：rcpjc@163.com 

（二）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处联系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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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华海   王晓君   李文华       

电话：029-87082851 

电子邮箱：chengguochu@nwafu.edu.cn 

附件：2020-2021 年度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意向申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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